
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等有关证明文件

注：1.投标人提供本国产品应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

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 号），在投标文件中出具《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

明函》或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的有关证明文件；当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的

，供应商还应当提供《关于本国产品比例的声明函》。

2.供应商提供虚假《声明函》、虚假证明文件谋取中标、成交的，依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

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温馨提示：磋商小组应对《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的完整性、准确性进行审查，评

审中发现《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内容含义不明确、同类事项与投标（响应）文件

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错误等情况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要求供应商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

或者补正。经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后的《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仍然不符合规定要

求的，供应商提供的相关产品视为不符合本国产品标准。



（1）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本公司（单位）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

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 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

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 全彩LED屏 （产品名称 1）¹, 生产厂为 广东洲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厂名）²,厂

址为 广东省大亚湾西区龙盛五路3号 （生产厂址）。 全彩LED屏 （产品名称 1）的中国

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³。 全彩LED屏 （产品名称 1）的（关键组件）
4

在中国境内生产。 全彩LED屏 （产品名称 1）的（关键工序）⁵在中国境内完成。

2. 功放 （产品名称 2），生产厂为 音王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厂名），厂址为 宁

波市鄞州区诚信路818号 （生产厂址）。 功放 （产品名称 2）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

成本占比≥（规定比例）。 功放 （产品名称2）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 功

放 （产品名称2）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3. 壁挂音柱 （产品名称 3），生产厂为 音王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厂名），厂址

为 宁波市鄞州区诚信路818号 （生产厂址）。 壁挂音柱 （产品名称 3）的中国境内

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 壁挂音柱 （产品名称3）的（关键组件）在中国

境内生产。 壁挂音柱 （产品名称3）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4. 吸顶音箱 （产品名称 4），生产厂为 音王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厂名），厂址

为 宁波市鄞州区诚信路818号 （生产厂址）。 吸顶音箱 （产品名称 4）的中国境内

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 吸顶音箱 （产品名称4）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

内生产。 吸顶音箱 （产品名称4）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5. 一拖二无线会议话筒 （产品名称 5），生产厂为 广州宏牌音响有限公司 （厂

名），厂址为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滘心村兴旺工业区 （生产厂址）。 一拖二无线会议

话筒 （产品名称 5）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 一拖二无线会议话

筒 （产品名称5）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 一拖二无线会议话筒 （产品名

称5）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6. 商用电视机（产品名称 6），生产厂为 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石岩工厂 （

厂名），厂址为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塘头一号路创维科技工业园 （生产厂址）。 商

用电视机 （产品名称 6）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 商用电视机 （

产品名称6）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 商用电视机 （产品名称6）的（关键工序

）在中国境内完成。



7. 触摸一体机 （产品名称 7），生产厂为 杭州博岚电子有限公司 （厂名），厂

址为 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1418-37号2幢4层(上城科技工业基地)（生产厂址）。 触摸一

体机 （产品名称 7）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 触摸一体机 （产

品名称7）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 触摸一体机 （产品名称7）的（关键工序）在

中国境内完成。

8. 拼接屏 （产品名称 8），生产厂为 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石岩工厂 （厂

名），厂址为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塘头一号路创维科技工业园 （生产厂址）。 拼

接屏 （产品名称 8）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 拼接屏 （产品名称8

）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 拼接屏 （产品名称8）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

……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公司（单位）名称（盖章）：上海华凯创意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2026 年 3 月 27 日

1.产品如有型号，请在“产品名称”栏一并填写。

2.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

3.该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相关要求实施前，“规定比例”栏可不填，下同。

4.该产品的关键组件要求实施前，“关键组件”栏可不填，下同。

5.该产品的关键工序要求实施前，“关键工序”栏可不填，下同。

说明：（1）本国产品标准适用于货物，包括政府采购货物项目和服务项目中涉及的货物。适

用本国产品标准的货物具体是指《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货物类产品，但不包括其中的

房屋和构筑物，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和档案，特种动植物，农林牧渔业产品，矿与矿物，电力、城

市燃气、蒸汽和热水、水，食品、饮料和烟草原料，无形资产。



（2）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规定

，在分产品确定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要求、以及特定产品的关键组件、关键工序相

关要求实施前，本国产品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产品应当在中国境内生产，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属性改变是指经过制造、加工或者组装等工序

，产生完全不同于原材料、组件的新产品，并具有新的名称和特征（用途）。属性改变不包括

以下细微操作：

1.为确保产品在运输或者储存期间保持某种状态而进行的操作；

2.为产品运输或者销售进行的包装或者展示；

3.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粘贴或者印刷品牌、标志、标识以及其他用于区别的标记；

4.简单的上漆、磨光和分装；

5.其他不属于属性改变的情形。

（3）当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的，投标人还应当提供《关于本国产品比例的

声明函》，承诺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

到80%，如投标人未按照前述要求提供相关内容的，不享受本国产品的支持政策。

（4）成交供应商提供的本声明函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



（2）关于本国产品比例的声明函

本公司（单位）郑重承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

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 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为本采购项目或者采

购包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80%

。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公司（单位）名称（盖章）： 上海华凯创意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2026 年 0 3月 2 7 日



（3）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核算基本规则

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一般按照其二级组件的相关成本进行核算。按照产品的

一级组件进行成本核算能够满足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判定需求的，可以按照一级组件的相

关成本进行核算。

1.产品的一级组件是指直接组成产品的组件。产品的二级组件是指直接组成产品一级组件

的组件。一级组件不可分解的，视同二级组件。

2.二级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的，其全部成本计入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二级组件不在

中国境内生产的，其成本不计入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

3.产品总成本和组件成本以相关会计核算数据、采购合同、进货记录等为基础进行计算。

4.需要对成本核算规则予以进一步明确的其他有关事项，由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规定

。



（4）本国产品标准有关证明材料

1.供应商认为需提供的其他资料。

2.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的有关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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